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表
受理窗口初审人填写了下表受理回执号和初审人姓名后，本次申请完成备案

	公共租赁住房受理回执号
	

	初审人姓名
	


                                                                                                 申请表编号:
                                                                                                          审验码:  
[bookmark: _GoBack]                                                                                                                 申办流水号:
第一部分: 申请人填报信息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现婚姻状况
	

	结婚时间
	

	是否有离异后再婚情形
	

	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在本市是否拥有自有住房(含住房建设用地)
	

	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是否存在三年以内在本市转让过或者因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含住房建设用地)情形
	

	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是否在本市正在享受住房保障优惠政策
	

	本市户籍所在区
	

	本市户籍所在街道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详细地址（联系地址）
	

	社会保险电脑号
	

	累计缴纳本市社保总月数
	

	是否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或低保边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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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家庭信息

	是否有残疾证明
	

	军人家庭
	

	消防人员家庭
	

	本人有见义勇为证明
	

	是否属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人员
	


本人已核实上述信息。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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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是否本市户籍
	

	是否有残疾证明
	


本人已核实上述信息。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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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子女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是否本市户籍
	

	是否有残疾证明
	


本人已核实上述信息。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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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无填报信息
申请人父母：无填报信息
配偶父母：无填报信息
第二部分：申请人及所有申报人共同承诺：
一、我们已了解我市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条件，所填报信息真实、准确。
二、我们已知道如有隐瞒、虚报、提供虚假材料等方式弄虚作假，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法律责任为《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38、39条规定。
三、我们在本市未拥有任何形式自有住房（含住房建设用地），未正在本市享受住房保障优惠政策（承租社会主体出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或者符合《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且在提出轮候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未在本市转让过或者因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含住房建设用地）。
四、我们会积极配合审核部门的核查，并同意授权审核部门向公安、民政、人力资源保障、规划和自然资源、退役军人、市场监管等部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向社会公示及公布。
五、 轮候期间，在册轮候人的住房、户籍、婚姻、家庭人口、抚恤定补优抚、残疾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以内办理轮候信息变更。增加申请人父母、申请人配偶父母、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应当重新申请轮候。
六、申请人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如有变化，会第一时间在系统中修改，否则由申请人承担相应责任。申请人认可将有关文书邮寄至系统填报地址即为有效送达。
七、同意将所填报的所有信息面向社会公示和公布（其中身份证号对外公布仅限于前10 位）。
（申请人）签名及手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申请人）签名及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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